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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

（2019 年 1 月 2 日省政府令第 261 号公布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，传承优秀历史

文化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社会力量参与本省行政区域内文物的保护利用适

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社会力量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，应当坚持保护为主、

合理利用、自愿参与、加强监管的原则。

第四条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资、集资、出资、认养、设立

博物馆、提供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引导、资金扶持和

公开表彰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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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力量

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监管，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

的评估机制。

第七条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依法享受财税等相关

优惠政策。

第二章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

第八条 社会力量可以通过捐资、集资、出资等方式参与对

不可移动文物的本体修缮、日常养护、安全防护、环境整治等保

护活动。

第九条 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认养方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保

护利用，认养期限不得超过 20 年。

社会力量通过捐资、集资、出资等方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保

护的，可优先认养不可移动文物。

第十条 社会力量认养不可移动文物，认养人不得有涉及文

物违法犯罪的记录或者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

第十一条 文物部门管理的不可移动文物，需要社会力量认

养的，由文物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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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养信息。

除文物部门管理的不可移动文物外，需要社会力量认养的，

所有人可以向文物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文物认养信息。

认养信息应当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名称、地址、简介和所有人、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组织认养人与

不可移动文物所有人签订认养合同。认养合同签定过程中县级人

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可以对认养合同中涉及文物保护和利用的

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认养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不可移动文物的名称、现状及

清单，修缮保护计划、展示利用计划，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、

认养年限、违约责任等。

认养合同示范文本由省文物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在认养合同签

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级别，向相应的上

级文物主管部门书面报告。

第十四条 社会力量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可以作以下用途：

(一)建立博物馆、保管所、或者辟为游览场所；

(二)作为社区书屋、公益讲堂、文化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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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作为展览馆、美术馆或者展陈场所；

(四)民居古建筑和住宅、商业等功能的近现代建筑，可作为

小型宾馆、客栈、民宿、店铺、茶室、传统工艺作坊等服务场所；

(五)其他以公益性活动为主的场所。

前款规定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，应当按照法定

程序办理。

第十五条 认养人利用不可移动文物，应当承担下列义务：

(一)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维修保护；

(二)落实不可移动文物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等安全防范措施；

(三)接受文物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；

(四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六条 认养人利用不可移动文物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(一)危害不可移动文物安全；

(二)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违反社会公序良俗；

(三)开设私人会所、高档娱乐场所；

(四)将认养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租、转让或者抵押、质押；

(五)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。

第十七条 社会力量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应当依法办理审批

手续，遵守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(一)擅自改变和破坏原有建筑的布局、结构和装饰；



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

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(二)损毁、改建、添建；

(三)擅自迁移或者拆除。

第三章 博物馆公共服务

第十八条 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设立博物馆以及出借或者捐

赠文物、资金投入、举办展览等方式参与博物馆公共服务。

第十九条 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自建、改建、租赁场馆或者民

办公助、公建民营等形式设立博物馆。

设立博物馆的，应当依法办理登记、备案手续。

第二十条 社会力量设立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，应当遵守有

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。

实行免费开放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经费支

持。

未实行免费开放的，应当对未成年人、成年学生、教师、老

年人、残疾人和军人等实行免费或者其他优惠。博物馆实行优惠

的项目和标准应当向公众公告。

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通过馆际交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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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社区、进校园等多种形式发挥社会教育功能。

第二十三条 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

报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博物馆。

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

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。

第二十五条 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可以依照有关规定享

受土地、税收、规费方面的优惠待遇。

第二十六条 国有博物馆可以通过联展、巡展、借展等方式，

帮助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丰富陈列展览。

国有博物馆可以为社会力量设立的博物馆提供陈展、运营等

方面的专业指导和技术扶持，提供藏品保管、文物修复等方面的

咨询。

第二十七条 社会力量依法通过众创、众筹等方式，参与博

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品牌打造，享受与国有文博单位同等待

遇。

第四章 文物保护志愿服务

第二十八条 鼓励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依法参与文物保护



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

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7 -

活动。

第二十九条 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可以向文物主管部门提

出文物保护利用的意见建议，可以参与文物的安全巡查、知识普

及、公众服务、科学研究等活动。

第三十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规范志愿服务内容，志愿者参

加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活动，应当接受文物保护专业知识培训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、文博单位以及文物所有人、

使用人应当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业务指导和服务场所、设施以及

其他便利条件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

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活动，保护志愿者的合

法权益。

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、文博单位以

及文物所有人、使用人不得强行指派志愿服务组织、志愿者提供

服务。

志愿服务组织、志愿者不得以文物志愿服务名义从事营利性

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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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，认养人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对自然人处以 500 元以下罚款；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

1000 元以下罚款：

(一)不履行维修保护义务的；

(二)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的；

(三)危害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的；

(四)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，认养人开设私人会

所、高档娱乐场所或者将认养的不可移动文物出租、转让或者抵

押、质押的，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违法所得三倍

以下罚款，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

员在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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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2 月 15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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